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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智治支撑作用

为及时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着
力提高基层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信息化能力和
水平，积极搭建 3 大矛盾纠纷化解信息平台，以
方式创新推动矛盾化解提质增效。 一是搭建矛
盾纠纷综治信息系统平台。 依托智慧宁远网格
化系统平台为载体， 以网格划分为基础， 建立
县、乡 、村 （社区）、网格四级基层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信息管理流程， 所有矛盾纠纷信息通过管
理功能一站式管理。 充分整合各类服务管理资
源，将信访数据、司法调解等相关数据纳入社会
治理大基数大数据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
矛盾纠纷调“六可管理”，即可实时排查、可管理
查询、可互联互通、可分析研判、可参与互动、可
考核绩效、可评价监督。 二是搭建政务联动处置
平台。 建立智慧宁远信息平台，构建全县统一的
政务资源数据中心及共享基础数据库， 实现社
会治理数据建设“城市大脑”，实现“一网感知全
县、一键指挥联动、一号智享服务”。 网格员每天
到网格巡查，对一般性的邻里矛盾纠纷，由网格
员组织网格力量进行调处。 对复杂疑难的矛盾
纠纷由网格员上报智慧宁远指挥中心， 中心按
照 “发现上报 、受理派发 、处置反馈 、联动处置 、
任务核查、 事件归档” 的 6 步闭环流程进行处
置，实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 、第一时
间解决的智能化社会治理。 三是搭建政法机关
跨部门办案数据大平台。 打造“全数据流转、全
流程覆盖 、全业务协同 、全过程监督”政法跨部
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实现执法办案全业务协同，
破除政法单位之间信息孤岛、 数据壁垒和网络
梗阻， 构建公检法司数据共享和单轨制运行的
执法办案新模式， 让群众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
路。

打好四大组合拳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宁远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工作纪实

信访事项协调会。

通讯员 朱胜辉

宁远县共有人口 89.2 万，大村大姓居多，5000 人以上的村有 19 个,曾一度是信访重点县、社会治安难管县。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工作，宁远县紧紧抓住矛盾纠纷化解这一社会治理的牛鼻子，以
“枫桥经验”为蓝本，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充分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德治的教化作用、智
治的支撑作用等 4 大组合拳，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实现从单兵作战向合成作战转变，走出了一
条具有宁远特色的多元化解之路。

该县先后获得人民调解全国先进县、省综治工作先进县、全省平安县等荣誉称号，涌现出了全国法院人民
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司法所长、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法令行则国治， 法令弛则国乱。
一是推行律师参与信访矛盾纠纷化
解制度， 实现信访调处理性化。 设立
征地拆迁城建城管、涉军民政救济等
6 个信访问题接处访室， 推行分类接
处访。 每周一为全县大接访日，由县
级领导带领相关县直部门、律师到指
定接处访室坐班接访，面对面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 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为
经济困难的信访人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矛盾调处服务、诉讼服务等，让经
济有困难的人群打得起官司。 二是推
行矛盾纠纷行业调处制度，实现矛盾
调处专业化。 大力推进行业性人民调
解委员会建设，先后成立医疗纠纷、道
路交通、婚姻家庭、旅游纠纷、环境保
护、民间金融、消费者权益、劳动争议
等 7 个行业性调委会。 充分发挥退休
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公证员等法
律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
专业优势，参与调解行业性矛盾纠纷，
形成了一支年龄知识结构合理、优势
互补、专兼职相结合人民调解员队伍，
实现了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社会
化。 每年成功调处各类纠纷 2500 多
件，有效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第一道防
线”的作用。 三是推行诉调对接制度，
实现矛盾化解无缝化。 随着法院立案
制度的改革，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案多
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为应对这一情

况，宁远县法院转变工作思路，挑选办
案经验丰富且富有调解经验的法官充
实到调解队伍中 ， 按照 1 名员额法
官+3 名法官助理+2 名返聘老法官+5
名书记员配置模式组织调解。 对于复
杂的矛盾纠纷，通过与当地乡镇政府、
综治办、司法所、村委会联动处置，采
取先背靠背做工作， 然后面对面讲道

理，从法理、情理的角度真诚沟通，实
现人民调解和民事诉讼的有机融合。
近年来， 宁远县法院共受理刑附民案
件 608 件，其中调解结案 399 件，且全
部自动履行，无一起上访案件发生，不
仅节约了司法资源， 而且缓和了社会
矛盾， 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

矛盾化解的重心在基层， 力量也
在基层。 按照“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
出村（社区）”的原则，不断建立健全村
为主的调解机制，打造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一
是创新村级调解组织体系。 各村 （社
区）以综治中心为依托，整合社区警务
室、农村辅警工作站、村治保会、治安
积极分子、平安志愿者队伍，建立村级
矛盾纠纷调解队伍。按照“一村一法律
顾问”的要求，选聘优秀律师和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村法律顾问， 并兼
任村法治副主任， 实现全县各村法律
顾问全覆盖。 以农村公共服务平台为
依托，在全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建
立公共法律服务站， 安排律师在公共
法律服务站值班。截至目前，全县已建
成公共法律服务站 20 个，公共法律服

务点 422 个 ， 法润三湘志愿服务点
422 个。 近年来，各村法律顾问共参与
修订村自治组织章程等涉法文书 456
份、起草审查有关合同 560 份，处理群
体性纠纷 30 次 ， 参与调解纠纷 490
件，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二是创新
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组建由 1763 名网
格员组成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信息员
队伍， 负责所辖网格矛盾纠纷信息摸
排上报工作，各社区、企业均采取划分
区域、分组或包户等形式，明确每个网
格员的责任区域和包联的居民， 每天
定时排查不稳定因素， 并做好信息报
告工作，建立起网格员负责排查上报、
调解员和社区法律顾问负责调解处置
的矛盾纠纷“排调分离”制度，抢夺调
解先机，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排查、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化解，为解决

矛盾赢得时间、争取主动，避免小矛盾
积成大事端， 真正实现小矛盾不出网
格，大矛盾不出村（社区）。三是创新矛
盾纠纷化解方式。充分发挥“五老调解
室”“一约五会”“政协联络员室” 在矛
盾纠纷调处中的作用，推动民事民管、
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注重培育个性化
调解室的建立， 打造出一批社会知名
度高、调解工作能力强、调解工作业绩
突出、人民群众认可的品牌调解室，不
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 实行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制度，由社区党
委牵头，坚持每周组织驻社区单位、辖
区商户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网格员
参加例会， 对辖区群众反映的诉求梳
理汇总建立问题清单， 集中交办给相
关责任单位限期解决问题， 由各责任
单位明确 1 名责任领导具体承办。

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

不可偏废。 在矛盾化解的实践中，宁远县始终坚
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 一是引导全民树立道德自觉意
识。 坚持发挥舜帝安寝之地、道德发祥之地的人
文优势，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在法治教
育中融入道德内容，着力打造宁远法治文化特色
品牌。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
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
的维护者。 编发本土家风故事书籍《九嶷家风》，
挖掘小桃园禁赌家规、下灌让第家风、白田村规
民约等，先后成功举办“依法治国与舜文化”研讨
会，“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研讨会，为依法治县创
造出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是突出道德在矛盾
调处中的支撑作用。 在矛盾调解中，引导人们自
觉履行道德义务、道德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道
德、守道德的文化环境。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
成熟、 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行为规
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三是形成道德激励约
束机制。 大力开展见义勇为宣传活动，推动形成
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扶危济困的良好社会氛围。
开展道德模范、最美人物、最美家庭等宣传学习
活动，弘扬时代新风。 全面推进和规范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等道德评议机制建设，营造爱平安、
守平安、享平安的良好社会环境。 对突出的诚信
缺失问题，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完善守
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
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
为，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
代价。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发挥自治强基作用


